汽车租赁经营许可

事项名称：汽车租赁经营许可

办理依据：一、交通部《汽车租赁业管理暂行规定》
二、陕西省《道路运输条例》
申请条件：（1）配备汽车不少于20辆，且汽车车辆价值不少于200万元。租赁汽车应是新车或达到一级技术等级的在用车，并具有齐全有效的车辆行驶证件。

（2）须有不少于汽车车辆价值5%的流动资金。

（3）有固定的经营和办公场所，停车场面积不少于正常保有租赁汽车投影面积的1.5倍。

（4）有必要的经营机构和相应的管理人员，在经营管理，车辆技术，财务会计等岗位上应分别具有初级及其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
（5）具有法人资格。

申报材料：（一）《汽车租赁业经营申请表》；

（二）负责人身份证明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；

（三）经营场所土地、房屋的合法证明；

（四）与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、专业证书。

（五）聘用或拟聘用车辆接送驾驶（维修）人员的机动车驾驶证、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；

（六）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；

（七）拟购置租赁车辆的承诺书，承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、类型、技术性能、购置时间等内容；若拟投入车辆为已购置或者现有的，应提供行驶证、车辆技术等级证书或者车辆技术检测合格证及其复印件。
办理程序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汽车租赁经营者变更许可事项、扩大经营范围的，按重新许可申请。

汽车租赁经营者要求停业、歇业、合并、分立、联营的，应提前30日向原批准机构申请。

汽车租赁经营者变更名称、地址等，应当向做出原许可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。

许可时限：受理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
联系方式：含光南路218号    邮编：710065    联系电话88210944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反馈申请人，准予许可的，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颁发《道路运输许可证》





根据审查结果做出准予或不予许可的决定，出具交通《行政许可决定书》








运管处主管部门进行书面审查和现场勘察





运管处许可审批人员审查申请人提交材料，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受理的；申请材料不全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内容；材料齐全有效的，出具受理通知书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按照批准的车辆数和限定购车时间购车，办理车辆《道路运输证》








